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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讯 2014 年度旅

游行业，谁创造了地方旅

游的发展典范？谁贡献

了 智 慧 旅 游 的 瞩 目 成

果？什么样的特色民宿

撬动了乡村旅游的目的

地 完 善 和 经 济 发 展 ？ 4

月 15 日下午，在 2014 浙

江旅游总评榜颁奖典礼

上，这些问题统统有了答

案。

由 浙 江 省 旅 游 协 会

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作

为指导单位，浙江日报、

钱江晚报、浙江在线、江

南游报联合主办的浙江

旅游总评榜，是新常态下

省内最权威、最具公信力

和影响力的旅游评选活

动，2014 年度共设了 6 个

奖 项 ：旅 游 发 展 十 佳 县

（市 、区）、十 佳 特 色 景

点、十佳诚信旅行社、十

佳智慧旅游成果、十佳最

具特色民宿、年度十佳旅

游新闻。本次浙江旅游

总评榜今年 1 月 6 日启动

以来，已受到了浙江旅游

业界同仁、游客和读者们

的广泛关注，参评数量大

大超过往年。

经公众投票、专家评

审 和 网 上 公 示 ，50 家 获

奖单位最终脱颖而出，成

为了 2014 浙江旅游业的

榜样。临安市、洞头县、

桐乡市等地获评 2014 年

度旅游发展十佳县（市、

区）；千岛湖风景区、滕头

生 态 旅 游 景 区 、西 塘 景

区、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

等景点获评年度十佳特

色景点；浙江百事通旅行

社、浙江新世界国际旅游

有 限 公 司 、杭 州 海 外 旅

游有限公司等被评为年

度 十 佳 诚 信 旅 行 社 ；杭

州 市 旅 游 委 员 会“ 杭 州

旅游护照”、宁波溪口景

区“慧游溪口”等项目上

榜年度十佳智慧旅游发

展 成 果 ；漫 居 主 题 度 假

酒 店 、奉 化 大 堰 镇 民 宿

基地、悦庭楠舍、浦江田

后蓬民宿等入选十佳最

具特色民宿。

意见指出，要坚持正确政治

方向，坚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

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，依法保障

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，方便当事

人诉讼。对符合法律规定条件

的 案 件 ，人 民 法 院 必 须 依 法 受

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

借口阻挠法院受理案件。

意见规定，登记立案针对的

是 人 民 法 院 的 初 始 案 件 ，对 上

诉、申请再审和申诉，不适用登

记立案。

人民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

条件的民事起诉、行政起诉、刑

事自诉、强制执行和国家赔偿申

请，一律接收诉状，当场登记立

案。当场不能判定的，应当在法

律 规 定 的 期 限 内 决 定 是 否 立

案。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无法判

定的，先行立案。不符合形式要

件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释明，

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全面告知应

当补正的材料和期限。不符合

法律规定条件的，应当依法作出

裁决。当事人不服的，可以提起

上诉或者申请复议。

对违法起诉或者不符合法

定起诉条件的，涉及危害国家主

权和领土完整、危害国家安全、

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、破坏

国家宗教政策的，以及其他不属

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诉事项，不

予登记立案。

意见同时提出，要健全配套

机制，进一步完善调解、仲裁、行

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诉讼等有机

衔 接 ，健 全 多 元 化 纠 纷 解 决 机

制，让更多的矛盾纠纷通过非诉

方式处理。要探索建立司法诉

讼 的 庭 前 准 备 程 序 ，完 善 案 件

繁 简 分 流 、先 行 调 解 工 作 机

制。促进各类纠纷案件快速审

结，节约司法成本，减轻当事人

诉累。

意见强调，法院要自觉接受

人大、检察机关、新闻媒体和人

民群众的监督，对反映和投诉的

问题，及时回应。对有案不立、

拖延立案、人为控制立案、“年底

不立案”、干扰依法立案等违法

行为，依法依纪严肃追究有关责

任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。造

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，

构 成 犯 罪 的 ，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

任。

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，是党

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

举措。推进这项改革，有利于从

制度上、源头上解决人民群众反

映强烈的“立案难”问题，对加快

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

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有案必立 有诉必理

立案登记制5月1日起全面实行
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

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人民

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》，

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公布了这一意

见，改革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，变

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，对依法

应该受理的案件，做到有

案必立、有诉必理，保障

当事人诉权。意见将于 5

月 1日起施行。

2014浙江旅游
总评榜揭晓

根据瑞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瑞安市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整治治理实施方案》(瑞政办〔2014〕5 号)和温州市安委办《关于对重大事故隐患挂牌整改单位

（场所）实行现场公示的通知》（温安委办〔2013〕85号）文件要求，决定对以下存在安全事故隐患且整改不力的涉氨制冷企业予以挂牌，并向社会公示。对在规定期

限内未整改到位的单位，将依法实施停产停业。

瑞 安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
瑞 安 市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局

东 山 街 道 办 事 处
关于对涉氨制冷安全隐患单位予以挂牌整治的公示

涉氨制冷安全隐患单位名单

单位名称

瑞安市海狮冷冻有限公司

瑞安市云富水产冷冻有限公司

瑞安市华利水产冷冻有限公司

瑞安市宏盛水产有限公司

瑞安市东海水产冷冻有限公司

地址

东山街道毓蒙路1339号

东山街道滨江大道566号

东山街道渔港码头

东山街道渔都路126号

东山街道上埠工业区

隐患内容

1. 压力管道未经检验合格与注册登记；

2. 企业未落实安全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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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企业未落实安全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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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企业未落实安全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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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期限

2015.6.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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